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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商标管理若干规定》已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１９９６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局长 王众孚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企业商标管理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对企业商标的管理，促使企业正确行使商标权，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企业经核准注册的公众熟知商标（以下简称商标）。 

 第三条 企业商标权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犯。 

  企业行使商标权，应当遵循自愿、平等、等价有偿的原则，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第四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加强对企业商标的管理，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企业应当增强商标意识，健全商标管理制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五条 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应当委托商标评估机构进行商标评估： 

  （一）转让商标； 

  （二）以商标权投资； 

  （三）其他依法需要进行商标评估的。 

 第六条 企业许可他人使用其商标，应当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并在合同中明确使用该商标的义务和不使用该商标的责

任。 

  对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商标，由商标局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 

 第七条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应当报商标局备案。 

  对不符合有关商标管理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商标局不予备案并不予公告。 

 第八条 企业转让其商标，应当符合有关商标管理法律、法规及政策，并提交商标转让协议和商标评估报告，报商标局核

准。 

  对可能产生误认、混淆或者其他不良影响的转让申请，商标局不予核准，予以驳回。 

 第九条 企业以商标权投资，必须在有关投资文件中明确商标投资方式，商标作价数额，使用商标的商品品种、数量、时限

及区域，商标收益分配，企业终止后商标的归属等内容。 

 第十条 企业以商标权投资，被投资的企业在登记注册时，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商标主管部门的审查文件。未提交

审查文件的，不予核准登记注册。 

 第十一条 企业以商标权投资，报商标主管部门审查时，应当提交商标评估报告及有关商标投资文件。商标主管部门应当自

收到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对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驳回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商标主管部门对企业以商标权投资的审查，实行分级管辖原则。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由商标局审

查；在地方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由省级商标主管部门审查。 

 第十三条 商标评估机构的条件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对符合条件的，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指定后，方可开展商标



评估业务。 

 第十四条 商标评估机构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取消其指定评估资格。 

  被取消指定评估资格的，自取消之日起三年内，不得重新申请指定评估资格。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１９９６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注：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三日第８６号令对３３件规章中超越《行政处罚法》规定处罚权限的内容集中

进行了修改。本篇修改内容如下： 

             企业商标管理若干规定 

  删除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改为“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为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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